
臺北市私立大同高中特殊需求生身分申請辦法 
 

 

114 年 8 月 26 日行政會議審訂定 

114 年 8 月 27 日校務會議通過 

114 年 9 月 24 日特教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 

115 年 1 月 29 日行政會議通過 

115年 2 月 3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 目的:為使身心狀況致使有醫療就診需求的學生能彈性處理假別，達到身心修復與

健全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二、 對象:本校學生。 

三、 申請資格：不穩定就學並持續就醫之學生，並完成個案會議討論之程序。 

四、 申請辦法: 

(1)申請通過特殊需求生身分之學生，依照「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辦理請假。 

(2)定期繳交公立或教學型醫院診斷證明或領藥證明、掛號單，每兩個月至少繳交 

   一次。 

     (3)特殊需求個案申請時間： 

       舊個案：新學期第一次段考前提出。 

       新(生)新個案：以開學後一個半月內提出為原則。 

       若超過申請時間提出之個案，再請導師以簽呈會簽各相關行政單位。 

     (4)舊個案申請彈性出缺勤(請假)，以申請通過後當月開始，且不往前追溯銷假， 

        新學期如仍有需求申請特殊需求身分，會由輔導室先確認學生是否適用、沿用 

        上學期申請項目需求。 

五、 申請檢附資料： 

(1)特殊需求申請書(如附件一)。 

(2)公立或教學型醫院診斷證明。 

     (3)個案會議紀錄(個案會議召開流程如附件二)。 

六、特殊考場申請辦法: 

    如有特殊考場服務需求，請在個案會議中提出 (申請書如附件三)，特殊考場不受  

    理臨時申請。 

七、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亦同。 

 



 

 

 

 

臺北市私立大同高中特殊需求申請書 

               科           年           班    

   學生姓名：              學號：          

   因                             症狀(檢附公立或 

   教學醫院診證明書)，擬向學校申請特殊需求身份。 

 

                    學生家長簽名(章)：___________ 

                    學生簽名(章)：_______________ 

                    導師簽名(章)：         
 *請先詳閱特殊需求生身分申請辦法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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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北市私立大同高中特殊需求個案會議召開流程 
 

導師：由導師觀察學生班級適應情形，若有嚴重適應不佳、無

法正常到校者；請與家長討論、評估是否提出申請。另

請協助家長填寫『特殊需求申請單』，再與輔導室約定

個案會議召開時間(會議請學生及家長共同參加)。 

(註一) 

 

輔導室：依導師轉介單說明，學生適應不佳 (學習、請假或

就醫)等問題進行討論，並給予後續行政協助。 

導師：持續觀察追蹤學生到校及請假情形。與家長學生保持 

聯繫，以掌握學生未到校情形 (註三)。 

行政單位：輔導室依個案會議決議，會簽相關行政單位給予其

需求(例：請假、特殊考場…等)協助。 (註二)。 

 註一：由學生、家長檢附相關證明，如就醫證明…等， 

申請特殊需求學生身分，新學期需重新申請。 
 

註二：1.個案會議協助因故不能正常到校學生之請假及特殊考場申請 

或其他特殊緊急狀況之協助。 

      2.學生請假仍依照(小藍卡) 校規作業辦理，每週需完成紙本 

請假，另有關獎懲紀錄及銷過作業則不列入個案會議中討論。 

      3.其他未列入討論事項則依校規規定辦理(如重大集未到…等)。 

註三：1.學生在本學期申請暫時在家自學(已召開個案會議) 者、 

長期請病假或不穩定到校上課者，請導師與家長、學生

保持聯繫並做好記錄，若無法連繫上學生或家長請務必

向學校報告，並請參考『中途離校通報流程』。 

      2.輔導室提供學生會談資源，如學生同意再導師填寫轉介

單以做後續安排。 

其他提醒： 

1.特殊需求個案申請時間請依特殊需求生身分申請辦法期限完成申請。 

2.如有不清楚處再請與輔導室聯繫。    



 

 

附件三    


